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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高企概况



全市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稳定在 左右，位居

；高企认定通过率逐渐提升至85%。

2021年营收 分别

达到2007家、297家和26家，较上年增长16%、16%

和30%。上市高企近百家，占全市上市企业总数约

47%。

高企企业所得税占全市企业所得税比重从2017年11.03%、2018年

14.45%、2019年15.46%、2020年16.12%提高至2021年17.68%。

全 市 高 企 概 况



市扶持办法要点



市扶持办法要点

《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及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行动方案》（2015年）

《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方案
（2018—2020年）》（2018年）

《广州市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
办法（2021—2023年）》（2021年）       

更加侧重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



市扶持办法要点

资金奖励

ü认定奖励   
    首次认定通过的高企给予20万元奖励；重新认定通过的高企，给予10万元奖励。

ü升规奖励

    首次纳入“四上”企业库的有效期内高企奖励10万元。

ü研发奖补
    根据企业申请认定时间上一年度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享受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的  

金额，最高奖励70万元。

    实施免申即享，缩短兑现周期



市扶持办法要点

资金奖励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减免企业所得税近100亿元 

     

      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2020年全市企业通过研发费加计

扣除减免税收约14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从75%提高到100%，符合条

件的高企可以直接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市扶持办法要点

企业服务——科

Ø 符合要求（营业收入5亿元以下）的高新技术企业可直接申请纳入市科技

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降低融资成本。

最高50%

Ø 政府引导基金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



市扶持办法要点

科技创新再贷款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支持范围

额度及利率
总额度为2000亿元，利率1.75%，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
构向企业发放贷款后，人民银行按季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期限6个月及以上的科技企
业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



市扶持办法要点

     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外籍高级管理人员或技
术职务的人员，可以办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并申请最长10年有效的
R字签证（人才签证）、最长5年有效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类），
可提请市政府推荐办理永久居留并按规定享受其在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
税超过15%部分的财政补贴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大多符合我市人才
绿卡申领条件。

企业服务——人才



市扶持办法要点

企业服务——入户与住房

根据《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

及实施细则，“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申请人”可以获得

“工作每满1年计2分，最高不超过10分”的积分加分。
      

累计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投资额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  

 根据《广州市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市

住房保障部门可以将公共租赁住房定向配租给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



市扶持办法要点

企业服务——用地

《广州市加强工业用地用房保障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工作要

点》规定：建设用地规模和指标向工业产业区块、优质制造业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项目倾斜。

     2021年，市科技局协同各区政府，帮助38家高新技术企业解决用地问题。
全年各区累计向高新技术企业供地超60万平方米。



市扶持办法要点

科技服务中介

      充分发挥专业科技服务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企业提供创新体
系建设、政策咨询、研发费用归集、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等全链条
创新服务，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帮助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成长为高新
技术企业。

      在单一年度内有20家（含20家）以上企业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
该机构按照每认定1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0.5万元工作经费补助，封顶50万元。    

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不做任何强制与推荐！

经征集的服务机构，只是纳入政府补助范围，并未获得政府部门的任何授权或委托！



五个一服务体系





五个一服务体系

高企培育活动
科创学堂

高企申报蓝宝书
百问百答

高企申报
一键测评系统

高新技术企业
服务工作站

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导师团队



依托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的“科

创大脑”大数据智慧管理平台，根据高企

认定管理办法具体指标，为企业提供高企

分值评估及培育建议，对企业高企培育创

新能力体系作出全面判断，评估报告立即

可取！

一 键 测 评 系 统



以“创新指数”为形式，从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打分，最终以数值化和

雷达图的形式直观展现企业科创实力。
*评估结果供参考。

一 键 测 评 系 统

知识产权 30分

科技成果转化 30分

研发组织管理水平  20分

企业成长性   20分



第一步：关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微信公众号，点击底栏“一键测评”
第二步：注册账号并登陆（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登陆即可）



第三步：点击“高企评测”按钮或“2022高企培育专项行动”板块均可进入一键评测系统
第四步：填报相关信息，点击提交，获取评估报告



高 企 六 条



高 企 六 条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强服务树标杆 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行动方案（2022—2026 年）

组建 100 人以上的导师队伍，建立 30 个以上服务
站点，创建《科创学堂》培训品牌，开展“百场万
企”培训活动，每年组织各类培训不少于 100 场，
培训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不少于 10000 人次。

Ø 2022 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5000 家左右，新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左右，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获授权发明专利 8000 件左右。

Ø 2026 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5 万家左右，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180 家左右。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发明专利 35000 件左右，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 800 亿元左右。



一、实施 行动，增加高质量知识产权产出；

二、实施 行动，拓宽高新技术企业市场前景；

三、实施 行动，创建《科创学堂》培训品牌；

四、实施 行动，构建网格化支持体系；

五、实施 行动，助力高新技术企业腾飞；

六、实施 行动，树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

高 企 六 条



Ø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我市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科研投入和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

Ø 支持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发明专利布局。

Ø 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

Ø 引导企业依法依规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

高 企 六 条



Ø 优化创新产品名录推广机制。

Ø 广泛征集新技术应用场景。

Ø 打造创新产品对接品牌活动。

高 企 六 条



Ø 常态化举办《科创学堂》高企培育系列活动。

Ø 帮助企业对接科技人才。

Ø 大力弘扬企业家、创业家精神。

高 企 六 条



Ø 加强市、区惠企政策联动。

Ø 鼓励服务机构组建高企培育导师队伍。

Ø 鼓励服务机构建立高企服务工作站点。

Ø 建立高企认定条件自评和政策主动推送“云平台”。

高 企 六 条

全市各区
高企服务工作站
分布数量



Ø 扩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规模。

Ø 加强金融对接。

Ø 进一步优化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资金池的代偿方式。

Ø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倍增行动。

高 企 六 条



Ø 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硬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高新

技术企业”的梯次培育体系。

Ø 树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

Ø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动态的调研和总结。

Ø 营造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

高 企 六 条

上市高新
独角兽企业

硬科技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企



高 企 认 定 条 件



高 企 定 义

高新技术企业：

        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
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

• 典型特征：一个领域、三个持续，八个条
件。

• 高企不分级别，统称国家高企。
• 高企有3年有效期，期满可以重新认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国科发火〔2016〕32号）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

政策来源



高企认定条件

1、申请认定时成立1年以上

2、核心知识产权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属于
高新技术领域

4、科研人员占比

5、研发费用占比

6、高品收入占比

7、创新能力评价

8、申请认定前一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同时
满足



高企认定条件

1、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当年”、“最近一年”和“近一年”都是指企业申报前1个会计年度

“近三个会计年度”是指企业申报前的连续3个会计年度（不含申报年）

“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是指申请前的365天之内（含申报年）



高企认定条件

1、中国境内授权/审批审定，有效期内，权属人为申请企业。

2、不具备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认定为高企。

3、I类：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4、Ⅱ类：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著等（不含商标），仅限使用一次。

5、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属人时，只能由一个权属人使用。

6、申请认定前获得授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缴费收据），含受让的知识产权。

7、知识产权能够在官网查询到，国防专利提供证书即可。

2、知识产权



高企认定条件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与主要产品（服务）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指对其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产品（服务）。

•主要产品（服务）

     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且收入之和

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产品（服务）。（企业填报时注意勾选有知识产

权支持的高品）



高企认定条件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与主要产品（服务）

一级目录8个         二级目录52个         三级目录257个



高企认定条件

4、科技人员占比

科技人员占比：企业科技人员数与职工总数的比值。

• 企业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
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 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企业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
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统计方法：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高企认定条件

5、研发费用占比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比是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值。

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 ……………………………≥ 5%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2亿元（含）… ………≥ 4%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2亿元…………………………………≥ 3%



高企认定条件

6、高品收入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同期总

收入的比值。比例不低于60%。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指企业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

的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的总和。

      技术性收入包括：技术转让收入、技术服务收入 、接受委托研究开发收入。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
四项指标：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企业成长性。

序号 指标 分值

1 知识产权 30

2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30

3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 20

4 企业成长性 20

合计 100

综合得分达到70分以上（不含70分）为符合认定要求。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30分）。对知识产权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评价。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30分）

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专利、版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

    科技成果转化：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

对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

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科技成果转化形式包括：

1、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2、向他人转让该技术成果；

3、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

4、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

化；

5、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

例；

6、以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30分）  

根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和
近3年内科技成果转化的年平均数进
行综合评价。

同一科技成果分别在国内外转化的，
或转化为多个产品、服务、工艺、
样品、样机等的，只计为一项。多
个科技成果转化为1个产品的，算多
个转化，计为多项。

    A、转化能力强，  ≥5项 （25-30分）；    

    B、转化能力较强，≥4项 （19-24分）；    

    C、转化能力一般，≥3项 （13-18分）；    

    D、转化能力较弱，≥2项 （7-12分）； 

    E、转化能力弱，  ≥1项 （1-6分）；        

    F、 转化能力无，    0项 （0分）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研发组织管理水平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20分）。  

根据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组织管理的总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序号 组织管理水平相关评价指标 分值

1
研发组织管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体系、

研发费用辅助账
≤6

2 设立研发机构及具备研发条件、产学研 ≤6

3
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激励奖励制度、

建立了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
≤4

4
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

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
≤4



高企认定条件

7、创新能力评价——企业成长性
企业成长性（≤20分）  

两项指标：企业净资产增长率（10分）、销售收入增长率（10分）。

成长性
得分

指标
赋值

分  数
≥35% ≥25% ≥15% ≥5% ﹥0 ≤0

≤20分

净资产增长率
赋值≤10分 A

9-10分
B

7-8分
C

5-6分
D

3-4分
E

1-2分
F

0分销售收入增长率
赋值≤10分

计算公式：增长率=(第二年/第一年+第三年/第二年)/2-1。

增长率为负的，按0分计算；第一年末为0的，按后两年计算；第二年末为0的，按0分计算； 



高企申报时间

批次
企业在“省阳光政务平台”提交

网上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
地市科技部门完成

网上推荐的截止时间

第一批 6月22日 7月22日

第二批 7月22日 8月22日

第三批 8月22日 9月22日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组织开展

广东省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粤科函高字〔2022〕602号）

注意：
       1、广州市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与省申报截止 时间一致。
       2、每家企业每年度只能申报 1 次。 



2022高企培育专项行动

市科技局
公众号

市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
公众号 


